
 1 

元朗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集體運輸服務工作小組  

2019 年度第二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019 年 3 月 27 日（星期三）  
 

時  間：  上午 10 時正至上午 11 時 50 分  
 

地  點：  元朗橋樂坊二號元朗政府合署十三樓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出席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主  席︰  姚國威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成   員︰  陳美蓮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陳思靜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趙秀嫻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周永勤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梁福元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梁明堅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馬淑燕議員  上午 10:30 會議結束  

 麥業成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蕭浪鳴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焯謙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鎔耀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杜嘉倫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煒鈴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王威信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偉賢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楊家安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袁敏兒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陳天任先生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徐君紹先生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郭靜然女士  會議開始  上午 11:20 

 林廷衞先生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永明先生  上午 10:50 會議結束  

    

秘  書：  黃曉慧小姐  元朗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7 

 陳翠珊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行政助理（區議會）1 

   

列席者    

 潘慧儀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助理專員（2）  

Administrator
文字方塊
會議紀錄於27.5.2019獲得通過，無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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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樂忻女士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 /元朗 1 

 梁加諾先生  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 /元朗 2 

 林  圓女士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公共關係經理─對外事務  

   

缺席者    

 劉桂容議員  （因事請假）  

 湛家雄議員 , BBS, MH, JP  

 張木林議員   

 郭  強議員 , MH  

 李月民議員 , MH  

 沈豪傑議員 , JP  

   

*     *     *     *     *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成員、政府部門代表及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代

表出席元朗區議會集體運輸服務工作小組 2019 年度第二次會議。  

 

 

第一項：通過 2018 年度第六次會議記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成員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錄。  

 

 

第二項：通過集體運輸服務工作小組成員名單 (修訂 ) 

______  （集體運輸服務工作小組文件 2019／第 12 號）_______________ 

 

3．  成員一致通過上述修訂的成員名單。 

 

 

第三項：討論港鐵測試新訊號系統引致列車相撞事故  

_____  _（集體運輸服務工作小組文件 2019／第 11 號）_______________ 

 

4．  運輸署代表譚樂忻女士報告，署方主要處理有關事故對港鐵服務及乘

客的影響。在收到事故消息後，已啟動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向公眾發放有關

訊息，協調相關的輔助交通工具，並與港鐵保持聯絡，疏導於港鐵站聚集的人

流。另外亦已跟巴士、電車及渡輪公司等運輸機構保持聯絡，要求他們加派外

勤人員協助疏導乘客及增加相關替代服務的班次，以減輕事故對交通運輸系統

造成的壓力。  

 

5．  港鐵代表林  圓女士報告，公司現正跟進事故原因，已停止所有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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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號系統的測試工作，由於相關團隊仍在調查中，待收集到更詳細的資料後會

交代調查結果。  

 

6．  成員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  

 

(1)   要求港鐵及運輸署盡快調查事故原因，並清楚交代事故調查報

告，包括訊號系統供應商的資格及審核過程；  

 

(2)   查詢港鐵訊號系統測試前的準備，例如在實際路軌測試前有否

進行模擬測試，以及意外前的測試次數及詳情；  

 

(3)   表示西鐵線會很大程度上受新訊號系統的影響，要求補充訊號

系統測試的詳情；  

 

(4)   查詢鐵路交叉線的數目及如何確保行車安全；  

 

(5)   查詢港鐵會否有補償機制；及  

 

(6)   查詢在系統故障時是否有提示控制室改用後備系統的程式。  

 

7．  譚樂忻女士回應，備悉成員意見並會將事件交由機電工程署跟進，期

望機電工程署於下次會議能提供相關資料。  

 

8．  林  圓女士回應，備悉成員意見及補充新訊號系統只包括六條市區線

及一條機場快線，西鐵線並不包括在內。  

 

9．  主席總結，會後將去信機電工程署要求派員出席下次會議，希望部

門及港鐵能充份準備事故的跟進工作，是項議題將於下次會議續議，鼓勵成員

提交議程於下次會議討論。  

 

 

第四項：前議事項  

(1) 鄧焯謙議員及劉桂容議員要求港鐵在晴碧樓 K73 巴士站加設上蓋事

宜  

_____ ___（集體運輸服務工作小組文件 2018／第 30 號）____________________ 

 

10．  港鐵代表林  圓女士報告，計劃已獲運輸署通過並完成設計工作，預

計 2019 年第二季內能向承建商批出合約。工程期需視乎實際情況而定，若工

程能順利進行，預計工程能於 2019 年內完成。  

 



 4 

11．  成員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  

 

(1)   認為因港鐵優先在另一需求不大的巴士站加建上蓋，而導致晴

碧樓巴士站上蓋工程一直延後，造成居民不便，要求港鐵盡快

開始進行地底的堪察工作，及在興建上蓋時增設座位；及  

 

(2)   指出 K73 號線巴士的乘客需求大，要求港鐵盡快加設上蓋，並

認為地下管道或公共設施是技術上能處理的問題，不應作為工

程長期延誤的理由。  

 

12．  林  圓女士回應，備悉成員意見。至於在巴士站提供座椅一事，基於

巴士站的設計及空間所限，港鐵現未有計劃在巴士站加設座位。  

 

13．  主席總結，希望港鐵加快工程的進度及參考其他巴士站座位的設

計，是項議題將於下次會議續議，以方便監察有關進度。  

 

 

第五項：成員提問  

(1) 沈豪傑議員 ,  JP、梁福元議員、袁敏兒議員及梁明堅議員要求專

線小巴 73 號加密班次及延長服務時間  

_____ ___（集體運輸服務工作小組文件 2019／第 7 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成員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  

 

(1)   指出專線小巴 73 號線是唯一來回元朗市中心及大樹下一帶村落

的公共交通工具，居民於早上繁忙時間要等候長時間才能上

車，為居民造成不便，要求加密班次及改用新型車輛；  

 

(2)   建議將尾班時間延至凌晨 12 時；  

 

(3)   認為專線小巴 73 號線服務一直未有改善及未能配合人口發展需

要，現時沿線人口不斷上升，但仍不開辦新線及改善服務，令

居民候車時間增加；  

 

(4)   指出開辦新線能令居民有更多乘車選擇及方便更多村落的居

民，紓緩交通壓力，認為營辦商沒有誠意改善服務，要求運輸

署盡快開辦新線，減輕專線小巴 73 號線的負擔；  

 

(5)   認為小巴經常滿座的原因是位於大樹下的天后古廟吸引大量遊

客前往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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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出專線小巴 73 號線前往塘頭埔村的特別班次只在早上提供服

務，建議增加班次；  

 

(7)   建議若小巴承載力不足應付服務需求應引入巴士服務例如 K 線

巴士，不應讓專線小巴 73 號線的營辦商壟斷市場；  

 

(8)   指出港頭村一帶沒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服務，居民出入只能乘

搭的士，很多居民因負擔不了費用而徒步前往市中心；  

 

(9)   認為營辦商不應以資源考慮作為不改善服務的理由，若資源不

足應該停止該號線的運作，並讓其他營辦商重新投標，運輸署

有責任督促營辦商提升服務；  

 

(10)  不滿運輸署不考慮延長專線小巴 73 號線的服務時間，因為市民

的下班時間不一定準時，要顧及較遲下班的市民需要；  

 

(11)  建議運輸署考慮讓巴士行駛大樹下西路，因其道路設計是雙線

雙向行駛；  

 

(12)  指出運輸署有責任要求小巴營辦商將 16 座小巴轉成 19 座，否

則應轉換營辦商；及  

 

(13)  指出塘頭埔村一帶的迴旋處有足夠空間讓巴士調頭，建議運輸

署根據現場環境作考慮。  

 

15．  運輸署代表譚樂忻女士綜合回應如下：  

 

(1)   指出已將成員的意見轉達至營辦商考慮，包括增加班次、更換

新型車輛及延長服務時間等，惟現時營辦商基於資源上的考慮

而未能作出大規模的服務調整；  

 

(2)   指專線小巴 73 號線車隊中有一輛 19 座小巴，營辦商會按乘客

需求適時調配車輛，早前亦已從其他同組路線調配了一個班

次，應付 73 號線的乘客需求；  

 

(3)   表示小巴業界聘請司機方面遇到困難，因此現時編更上的資源

較為緊張，署方會繼續向營辦商反映，待其資源較充裕時期望

可考慮延長服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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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大樹下東路大部分路段為單線雙程，現時該道路的設計不適

合引入巴士服務；  

 

(5)   指出大樹下西路雖然是雙線雙程行駛，但在該路的尾段沒有適

合位置可供巴士調頭；  

 

(6)   表示會繼續敦促專線小巴 73 號線營辦商改善服務，包括鼓勵其

在更換新車輛時採用 19 座小巴以增加載客量，及在資源許可的

情況下盡量將服務時間延長；  

 

(7)   指專線小巴 73 號線的營辦商於塘頭埔村一帶會根據乘客需求去

調配車輛到相關位置接載乘客，而署方亦不時要求營辦商加強

留意該處市民的候車情況；及  

 

(8)   有關開辦新線方面，署方正整合成員意見，地區諮詢完結後將

會進行業界的諮詢工作，完成後會向交委會匯報有關情況。  

 

16．  主席總結，將有關號線加入小巴服務進展報告，希望運輸署就成

員的建議作跟進。  

 

 

(2) 沈豪傑議員 ,  JP、梁福元議員、袁敏兒議員及梁明堅議員要求專

線小巴 609 及 609B 號延長服務時間  

_____ ___（集體運輸服務工作小組文件 2019／第 8 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成員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  

 

(1)   指出專線小巴 609 及 609B 號線的司機及車輛數目不足，亦未有

使用 19 座小巴，而且司機的服務態度惡劣；  

 

(2)   認為該小巴號線壟斷市場，雖然朗善邨居民可選搭巴士，但居

民需步行十多分鐘到巴士站，因此更多居民選擇乘搭小巴；  

 

(3)   指出小巴經常於博愛醫院時已經客滿，朗善邨居民難以上車，

另外因博愛醫院泊車位不足，市民被迫乘搭小巴前往醫院，令

乘客需求增加；  

 

(4)   認為專線小巴 609 號線於早上 6 時開始服務屬太遲，建議提早

服務時間至早上 5 時 30 分，方便更多居民前往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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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認為晚上回程尾班車開出的時間太早，限制了上班族下班後的

活動，建議延長尾班車時間至凌晨 12 時；  

 

(6)   指出專線小巴 609B 號線特別班只在早上服務，建議延至晚上服

務；  

 

(7)   認為專線小巴 609 號線的服務時間不穩定，經常在元朗大球場

時已客滿，令市民難以上車；  

 

(8)   表示當年發展朗善邨時已要求專線小巴 609 號線延伸至石塘村

一帶村落，但現在仍未實行，居民要步行到朗善邨才能乘車，

認為現時元朗人口發展迅速，但交通服務未能配合人口增長，

令交通問題日趨嚴重；  

 

(9)   指出小巴營辦商在投標時必須接納一定的服務條件才能開辦服

務，但現時專線小巴 609 號線服務未能達到標準，認為原因是

運輸署監管力度不足；  

 

(10)  認為政府在發展朗善邨的同時沒有提供足夠的公共交通工具，

居民必須步行至朗善路口的巴士站乘車，對居民造成極大不

便，建議改以中型巴士行駛該路線，或增加專線小巴的班次；  

 

(11)  查詢專線小巴 609 及 609B 號線班次的乘客量，如 609B 號線的

數據顯示乘客量已飽和，建議增加服務班次，要求運輸署盡快

提供數據；  

 

(12)  指出朗善邨居民週末亦有需要前往市中心，建議 609B 號線的服

務時間延至星期日；及  

 

(13)  認為專線小巴站應設有上蓋。  

 

18．  運輸署代表譚樂忻女士綜合回應如下：  

 

(1)   有關專線小巴 609 及 609B 號線的分別， 609 號線的路線是來回

元朗大球場及博愛醫院，而 609B 號線的路線是來回朗善邨及元

朗站；  

 

(2)   指出專線小巴 609B 號線的主要功能是於早上及下午繁忙時間

為居民提供接駁至港鐵元朗站的特快服務，因此其服務時間主

要集中在繁忙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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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委員指專線小巴 609 號線從博愛醫院出發時已客滿而令朗善

邨的居民未能登車的情況，解釋營辦商於旗下小巴設有通訊系

統，若小巴於博愛醫院出發時已滿座，有關車長會立即通知營

辦商以便調配其他車輛到朗善邨接載因客滿而未能上車的乘

客。此外，專線小巴 609 號線於博愛醫院的午膳及探病時間會

加強服務。另外，專線小巴 609 號線亦設有短途服務往返朗善

邨與元朗市 (又新街 )之間，該線亦會因應乘客需求而調配班次； 

 

(4)   指出專線小巴 609 號線於朗善邨入伙後已分階段進行多項改善

措施，包括增加車量、改善班次及提供短途服務（ 609B 號線及

609 號線特別班），根據乘客調查，顯示 609 號線除按照服務詳

情表上的班次運作外，亦在有需要時加強班次及調配車輛，滿

足不同時段的乘客需要；  

 

(5)   至於延長服務時間方面，小巴營辦商在 609 號線的資源調配上

暫時未能配合，而有關 609B 號線延長服務時間至晚上 8 時的建

議，營辦商正積極考慮有關建議，若有進展會在下次會議上匯

報；及  

 

(6)   指出專線小巴 609B 號線現時的服務水平足以應付乘客需求，並

會在會議後補充有關 609 及 609B 號線的乘客分佈的情況。  

 

19．  主席總結，將有關號線加入小巴服務進展報告，另外會後將安排

進行實地視察，檢視專線小巴 609 號線特別班早上頭班車的輪候情況。  

 

 

第六項：由元朗區議會及轄下委員會轉交集體運輸服務工作小組跟進事宜  

(1) 郭  強議員 , MH 要求港鐵增設 K 線巴士到站時間預報系統及引入電

子顯示屏幕事宜  

_____ ___（集體運輸服務工作小組文件 2019／第 9 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港鐵代表林  圓女士報告，正積極研究實時到站預報系統，此預報系

統主要為手機應用程式，而系統技術細節的研究已進入最後階段，公司會盡快

進行內部測試，並會繼續向成員匯報進度。另外，初步推行時不會涉及太多巴

士路綫，會就系統推出時試行的路線再向成員匯報。  

 

21．  成員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  

 

(1)   要求港鐵提供確切將會試行系統的巴士號線及時間表，包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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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線的試行日期及系統推行日期，讓成員掌握實際情況；  

 

(2)   有市民反映其他巴士公司的巴士站都設有到站時間顯示屏，希

望港鐵 K 線巴士亦盡快增設到站預報系統，並加緊測試進度，

以方便更多市民；  

 

(3)   指出 K66 號線在數個月內已經有五十萬人流乘搭，顯示乘客需

求很大；及  

 

(4)   指出港鐵的應用程式於西鐵及地鐵均設有實時到站預報系統，

顯示列車到達時間，查詢能否在巴士及輕鐵上應用。  

 

22．  主席總結，要求港鐵盡快完成系統測試及推出手機應用程式，另

外建議港鐵短期內如不能在所有巴士站安裝預報系統，可考慮於乘客流

量大的時段在巴士站加設流動報站器，但長遠而言仍應該安裝預報系統。 

 

 

第七項：小巴服務進展報告  

_____ __ _（集體運輸服務工作小組文件 2019／第 10 號）___________________ 

 

報告事項 1. 專線小巴第 77A 號線（天水圍北（俊宏軒）—  博愛醫院）  

 專線小巴第 77B 號線（天水圍北（俊宏軒）—  博愛醫院）  

 

23．  成員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  

 

(1)   指出運輸署在發現小巴服務出現不合標準而未見有顯著改善的

情況後，沒有說明懲罰方式，例如班次較既定時間少及未有按

照行車路線行駛；  

 

(2)   查詢運輸署召見營辦商時，如何提醒其班次及行車路線應依從

標準，認為運輸署作為監管的角色應該警告營辦商改善服務；  

 

(3)   查詢運輸署對小巴營辦商服務未達標準的處理程序；  

 

(4)   認為營辦商在投標時已承諾會依從標準提供服務，運輸署在發

現營辦商提供的服務不達標時，應立即作出警告；及  

 

(5)   要求運輸署向成員提供監管小巴服務的指引內有關處理小巴違

規程序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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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運輸署代表梁加諾先生綜合回應如下：  

 

(1)   根據對專線小巴 77B 號線最新的調查，其班次服務有所改善；  

 

(2)   將會約見小巴營辦商，並已向成員發出邀請，歡迎成員出席會

面；  

 

(3)   署方在 2018 年 11 月 26 日發現營辦商有班次不足的情況後，已

向營辦商作出提醒，然而其後營辦商並未有就班次不足的情況

作出改善，署方遂向其發出警告信；及  

 

(4)   署方在接收到成員及市民的意見後會向營辦商反映，在收到營

辦商的回覆後，署方會考慮回覆是否合理，並再與營辦商作出

相關跟進。  

 

25．  主席總結，鼓勵成員可在與營辦商會面時反映意見，並指出小巴

服務一直未有顯著改善的原因是監管機制出現問題，建議成員在稍後的

與立法會議員會面時反映意見。  

 

（會後備註：秘書處已於  2019 年  3 月 22 日發信邀請成員出席與專線

小巴 77 號線營辦商會面，並於  4 月  4 日下午在元朗區議會舉行會面。

成員於會面中提及 77 號線的問題包括班次疏落、司機態度惡劣、站牌指

示不足等，建議營辦商加密班次及要求司機改善態度。成員亦建議運輸

署檢視小巴班次服務的調整、按成員意見試行 77B 號線尾站直接前往博

愛醫院的新路線並於下次會議時提供具體時間表，另外建議在發牌及考核

制度上作出檢視，並要求運輸署調查 77 號線沿線的站牌情況。）  

 

 

報告事項 2. 專線小巴第 75 號線  (元朗 (福康街 ) —  落馬洲支線管制站 ) 

 

26．  主席總結，因成員未有提出意見，本小組將暫停跟進此事項。如成員

對此路線有任何意見，可在下次會議再提交議程。  

 

 

第八項：小巴司機行業概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7．  成員發表的意見摘錄如下：  

 

(1)   查詢運輸署是否掌握專線小巴司機數量的實際情況，例如全職

及兼職司機的數目，認為從數據能得知小巴行業是否有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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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招聘能提供足夠服務的司機；及  

 

(2)   認為專線小巴行業難以聘請司機的主要原因是收入低，指出現

時小巴司機的平均年齡持續上升，很多都超過 60 歲以上，運輸

署應檢視小巴行業如何能改善司機待遇及工作時間。  

 

28．  運輸署代表梁加諾先生回應，備悉成員意見，並會將意見向署方

反映。有關司機數目資料方面，署方在與營辦商磋商時會提醒其要有足

夠人手維持班次服務，然而營辦商因應日常營運亦會作出臨時人手調

配，因此相關司機數量會因應調配而有所變動。  

 

29．  主席總結，認為小巴司機短缺的原因是考核小巴牌照的費用較高及小

巴司機收入卻較低，建議運輸署在發牌及考核制度上作出改善及增加誘因，吸

引更多人考核小巴司機牌照，令整體小巴服務能得到改善。  

 

 

第九項：其他事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  餘無別事，會議於上午 11 時 50 分結束。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2019 年 3 月  




